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 
 

民國113年5月1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 
 

一、本校為拓展學生跨領域學習動機、提升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多元技能，特訂定「德育學

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微學分課程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，以推動微學分

課程。 

二、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各學制在學學生。 

三、微學分課程係指學生凡參與各式學習活動(含新生銜接課程)，予以微學分數計算。其學習形

式得以演講、研習營、工作坊、展演、實作、實驗、參訪、數位課程(網路教學)或模擬競賽

等方式進行之學習活動。 

四、微學分課程非將一般正式課程拆解授課，亦不可與學校既有課程重覆認證。 

五、微學分課程開課以9小時為1個單位，每單位0.5學分，每1門微學分課程以1~2個開課單位

為原則。申請教師每學期至多申請2門。 

六、開課教師須於微學分申請表(附表1)及課程/活動之規劃與設計(附表2)載明課程/活動名稱、

課程型態、執行時間、課程時數、課程學分數等內容，並負責學生學習活動之認定、學

生學習活動證明、學生成績之評定及遞交學生成績。 

七、通識教育中心開設之微學分課程得計為通識選修學分，其餘教學單位開設之微學分課程

得計為專業選修學分，通識微學分及專業微學分課程之畢業學分採計上限各為4學分。 

八、微學分課程開設採申請審查機制，以各系科(中心)為單位，負責規劃綜整微學分課程形

式、授課內容及預算編列。並經系科(中心)課程委員會進行實質審查後，提送校課程委

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方得於次學期實施。 

九、微學分課程以不超過60人為原則，演講活動則無上限。修課學生之年級與資格，由開課

教師及開課單位審定。修課學生依申請流程辦理審查機制，最多採計8學分，不得因修

習微學分課程申請延長修業年限。 

十、微學分課程每學期開課科目依網頁公告，學生修習微學分課程之成績須併入當學期修習

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寒(暑)假開設之微學分課程學分及修習課程之成績，併入次一

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。 

十一、授課教師資格，除本校專任教師外，兼任教師聘任須符合本校「兼任教師聘任暨服

務要點」。 

十二、執行課程所需費用(含鐘點費)來源由專案計畫支應，經費申請事宜由系科(中心)辦理。 

十三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四、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微學分課程申請表(範例) 
 

 113  學年度 第 1 學期 
 

申請日期：113年6月1日 

 

 

附表1：基本資料(開課教師填寫) 
 

微學分課程名稱 

/活動主題名稱 
申請教師/ 所屬單位 執行日期/時間 

課程 

時數

(9/18) 

學分數 

(0.5/1) 

自媒體影音製作 高小惠/通識教育中心 
113年9月19日起至113年10月3日 

13時0分至15時50分 
9 0.5 

修課對象： 日間部各學制 

課程/活動型態： 實作研習營 

 

藉由手機拍攝照片、錄製影像，透過軟體剪輯影片，製作獨一無二短影音。 

申請教師 (簽章)： 
申請人(所屬單位)E-Mail： 

 

連絡電話：(O) 手機： 

承辦人： 系(科)中心主任： 系科(中心)課程委員會 

通過 

未通過 

承辦人： 課務組長： 校級課程委員會 

通過 

未通過 

承辦人： 教務長: 教務會議 

通過 

未通過 

說明： 

1.申請期限：需於課程或活動正式開始前一個學期提出申請，經由系科(中心)課程委員會審

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查後，將電子檔及紙本各乙份送至系科(中心)確認

後開課。 

2.課程/活動型態：演講、研習營、工作坊、展演、實作、實驗、參訪、數位課程(網路教學)

或模擬競賽等方式進行之學習活動。 

3.請附上課程/活動規劃詳細時程(附表二)，方便審核時數計算。 

4.微學分課程非將一般正式課程拆解授課，亦不可與學校既有課程重複認證。 



附表2：微學分課程/活動之規劃與設計[範例] 

 

教學/活動目標：(開課教師填寫) 

日期/時間 地點 
微學分課程

學習內容 

授課教師/ 

活動負責人 

課程/活動 

型態 

(依表1) 

檢核方式 
課程

時數 

113/09/19 

13:00-15:50 
H606教室 

影像錄製、 

照片拍攝技巧

介紹 

高小惠 

本校專任教師 

【通識中心】 

實作研習營 

本單元課程

共計3小時，

將提供作業

進行評量。 

3 

113/09/26 

13:00-15:50 
H502教室 

軟體應用 

(影音剪輯) 

林小名 

本校兼任教師 

【通識中心】 

實作研習營 

本單元課程

共計3小時，

將提供作業

進行評量。 

3 

113/10/03 

13:00-15:50 

操場/ 

H502教室 

影像拍攝/影
音剪輯 

高小惠 

本校專任教師 

【通識中心】 

實作研習營 

本單元課程

共計3小時，

將提供作業

進行評量。 

3 

   
 

   

       

       

核計： 9小時/0.5學分 

備註： 

1.課程/活動型態須對應附表1。 

2.開課以9小時為1個單位，每單位0.5學分。 

3.請檢附活動企劃書等補充資料。 

 



附表 3：微學分課程開課清單[範例] 

 

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

 113學年度微學分課程開課清單 
 

開課單位：通識教育中心 

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學分數 上課時數 

113-1 自媒體影音製作 高小惠 0.5 9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
註：請開課單位於開學前將微學分開課清單公告於各教學單位網站，以利學生選課

及畢業學分審查。 


